采购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办公场所物业服务需求

一、基本情况
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办公场所（以下简称：试验区办公场所）包含试验区管委会及其一办五局办公楼、AI展厅、党群服务中心的室内公共区域以及试验区管委会办公楼至南丹试验区有色金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楼前后步行区域，需配备保洁2人、保安3人开展保洁、安保物业服务。
二、服务内容
(一)服务期限及南丹试验区有色金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期限:一年。
(二)服务需求
[bookmark: _GoBack]1.负责试验区办公场所的室内公共区域的卫生间、楼梯走道、会议室、玻璃、墙面等卫生保洁以及办公楼前后步行区域的环境卫生、动物粪便的清洁保洁，落实“五包”责任制。
2.负责试验区办公场所的治安巡逻检查，严格实行来访登记、应急措施和上访人员疏导、劝阻等工作，及时发现并报告发生在执勤区域内的刑事、治安案件和突发事件，采取措施保护案发现场，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案件。
3.负责试验区办公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配合采购人开展消防安全巡查检查、日常管理和运维工作。
4.负责试验区办公场所的车辆定点停放管理，协助做好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的安保工作。
5.完成采购人临时交办的其他有关保洁、安保工作任务。
(三)服务人员素质要求
1.供应商必须向采购人提供思想素质好、责任心强、熟悉业务、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的服务人员，同时，安保人员要具有保安上岗资格证或保安资质(男性，55周岁以下，退伍军人优先)。
2.供应商要加强对服务人员的思想、职业道德及日常工作的教育和管理，并向采购人提供所派遣服务人员的简历、现实表现、辖区派出所开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进行审查备案。供应商更换物业服务人员时，要提前5个工作日告知采购人，同时提供新派遣人员的基本信息材料送采购人审查备案。
三、项目管理要求
(一)服务质量要求
1.依托行业标准，根据试验区办公场所管理规定与服务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物业服务工作制度、服务整体方案，设立工作台账，规范工作流程，突发事件反应迅速，预案处理有力。
2.要熟悉试验区办公场所相关安全管理规定，认真遵守和履行岗位职责，安保人员上班期间必须着统一服装，不得擅自离岗。
3.要熟练使用各种保洁工具、安全装置、监控系统，熟练操作防暴装备器材，妥善保管各种保洁物资、安保器械。
4.巡查时要加强对重点部位、重要区域的观察检查，涉及不安全因素要及时上报处理，切实维护试验区办公场所的环境卫生、人身和财产安全。
(二)队伍建设要求
1.供应商需派驻一名队长具体负责派遣人员的管理，严格执行内部人员管理制度，落实各项物业服务任务。
2.人员的更换要提前5个工作日告知采购人，以确保服务质量不因人员变动而受到影响。
3.人员的服装、食宿及安保器材由供应商自行解决。
四、风险承担
(一)采购人对供应商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对提供服务人员日常工作不到位、人员违纪、工作失职、工作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将进行记录并向供应商通报。
(二)若服务人员违反国家相关法规的，由供应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承担相应责任。
(三)采购人及试验区办公场所相关负责人每季度对物业服务质量进行民主评议，民主测评必须达到90分以上，低于90分的，每少1分扣除半年劳务派遣服务费的1%，同时供应方必须进行整改;民主测评分低于85分的，采购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服务合同，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由供应方负全部责任。
(四)物业人员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时，供应商应积极进行救治，并依法申请工伤认定，采购人应当协助工伤认定的调查核实工作，因工致残或死亡的，善后事宜由供应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办理，采购人积极配合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其费用按国家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工伤保险规定标准执行。
(五)经当地公安机关确认，由于保安人员进行保安工作时的过失或故意行为，造成试验区办公场所经济损失的，供应商需承担实物等价赔偿。
五、商务要求
(一)费用要求:
1.竞标报价、利润及风险由供应商自行考虑(包括河池市人民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后，按实际情况增加人工费及相应保险费用)。
2.供应商须按照国家及省市的相关规定为投入本项目人员统一办理法定社会保险和人员意外伤害等保险并承担相关费用。
3.治安岗亭、监控等硬件设施及保洁用品由采购人协调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解决。
4.税费按国家要求由供应商缴纳。
5.交通费、通讯费、服装、安保器械等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二)服务期限为一年，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如双方需续签，应提前一个月协商一致,并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
(三)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每月向供应商支付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费包含保洁、保安人员的工资报酬以及依法缴纳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用，供应商据此在5个工作日内开具发票给采购人。
(四)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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